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菸害防制實施計畫

97年09月01日97學年度第一學期行政會報修訂通過
102年08月06日101學年度第一學期行政會報修訂通過 
   104年11月05日104學年度第一學期行政會議修訂通過

壹、依據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4.10.30日臺教綜(五)字第1040145441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號菸害防制實施計畫及本校現況辦理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貳、目的：維護全體教職員工生之身心健康，避免菸品造成健康危害及環境污
染、落實菸害防治及對具吸菸惡習之學生實施輔導戒治。
參、實施對象：全校教、職員工及學生。
肆、實施方式：
一、菸害防治：
（一）宣導：
1、於學校大門口出入處設置「本校全面禁菸」標誌或張貼菸害警語。
2、蒐整菸害、戒菸資訊、文宣、海報，張貼於公佈欄或學校明顯處。
3、結合學校不定時集會、軍護課程加強無菸校園理念及菸害防治宣導。
4、結合學校訓育課程，專題討論菸害及防治、戒治之道或實施菸害防治相關影片收視。
5、結合校外會「紫錐花反毒活動」推展，定期舉辦健康保健菸毒專題講
   演。
6、利用學校家長座談會及家長委員會等活動，闡明本校推動「無菸校園」之決心與維護學生身心健康之目的，以獲家長認同及支持到校不吸菸、建立無菸校園政策，配合督導、約束子弟遠離菸害。
7、鼓勵學生參加學校、機關、公益社團所舉辦「菸害防制」相關活動。
8、鼓勵教職員工以身作則先行戒菸，以為學生學習榜樣。
9、結合社區力量，落實全民無菸推廣工作，營造社區無菸環境，運用學校或社區辦理各種活動時機，儘量宣導菸害防制相關資訊。
10、禁菸標示管理事項、施工廠商人員之禁菸事宜，由總務處負責；學務處負責督檢校園之違規學生並提供戒菸諮詢及管道；洽公人員、來訪外賓及學生家長則由陪同之教職員工宣導禁菸事宜。
（二）清查：
 1、普查追蹤：開學兩週內完成各年級各班吸菸人數普查，造冊列管追
              蹤，並依在校吸菸行為之表現為據，納入輔導戒治對象。
 2、定期查察：初期結合教、訓、輔三方人力資源，由學務處統籌編組
              巡查小組，於下課及午休時間，於各大樓廁所及學生可
              能吸菸之校園死角實施巡查，俟學生吸菸情形明顯且大
              幅改善並妥慎評估後，回復常態校安巡查。
 3、不定時查察：不定時實施安全檢查，並對具吸菸惡習學生實施突檢。
 4、特別查察：配合校外會警察、教官聯巡編組暨本校教師校外聯巡勤
              務，加強校區週邊、遊藝場、撞球場、網咖、早餐店等
              處查察。
（三）行政約束：
1、校內外吸菸者，有破壞校譽之實，除通知家長配合管教外，另記大過兩次處分；屢戒屢犯或併其他違規事實，致德行成績不及格者，期末德行評議會議討論去留。
2、攜帶菸具（香菸、打火機、、、等）者，除通知家長配合管教外，另記小過乙次處分；屢戒屢犯或併其他違規事實，致德行成績不及格者，期末德行評議會議討論去留。
二、輔導戒治：
﹙一﹚通知家長：學生於校內、外吸菸而被查獲者，除依規定處分外，並納入戒菸輔導對象，同時通知家長協同輔導，期藉家長力量達約束之效。
﹙二﹚鼓勵戒斷：鼓勵染有吸菸習慣之學生，主動參加醫療院所舉辦之「戒菸門診」，凡持醫院開具之戒斷證明或經學校實施ㄧ氧化碳檢測合格，則前因吸菸而受任何處分，均無條件辦理塗銷。
﹙三﹚戒菸輔導：由學務處﹙教官室﹚協調大寮衛生所辦理戒菸輔導課程。凡攜帶菸具或於校內、外吸菸者，均納入戒菸輔導對象，無故不參加戒菸輔導課程者，依校規以「無故不參加重要集會」議處。
伍、獎懲：
一、學生個人：凡完整參加校辦戒菸輔導課程，驗證確具戒菸事實者，記小功乙次。
二、教職員工、外賓：違反本辦法之規定者，教職員工由該單位主管予以勸導；來訪外賓則由接洽單位委婉勸導；兩者若經勸導無效，則報請衛生局依「菸害防治法」處置之。
陸、本計畫執行之參與、相關事項之支援，為各處、室及全體教職員工生之責任，以落實菸害防治暨戒菸輔導成效。
柒、本計畫呈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「校園菸害防制實施計畫」分工表附表一

	實施策略
	具體作法
	主辦單位
	協辦單位

	
	
	
	

	菸害防制教育策略
	(一)擬定與推動菸害防制政策
	配合健康促進學校計畫，訂定校園菸害防制計畫(含獎勵措施)，且置專責人員或成立相關組織推動校園菸害防制工作。
	學務處
	衛生組

	
	
	設立菸害因應與輔導機制，如：建立自主管理機制、訂定菸害事件處理流程。
	輔導室
	輔導組

	
	(二)推廣菸害防制教材及教學
	設置或連結菸害防制教育、無菸環境、戒菸教育資源網站（如：菸害防制教育相關法令、活動、課程教材等資料庫）。
	學務處
	生輔組

	
	
	教師運用現有菸害防制教材，以充實相關課程中有關菸害之防制教育。
	教務處
	教學組

	菸害防制 教育 策略
	（三）培訓校園菸害防制人員
	辦理校內教職員工菸害防制教育研習活動。
	人事室
	生輔組

	
	（四）辦理菸害防制宣導活動
	結合當地醫療機構，不定期舉辦吸菸學生之CO檢測。
	學務處
	健康中心

	營造無菸校園環境策略
	確實遵守菸害防制法，訂定高中職以下校園禁止吸菸、大專校院室內場所禁止吸菸的管理規範，以建構無菸害校園環境。
	學務處
	生輔組

	
	加強健康無菸校園環境佈置，如張貼禁菸海報標語、建置無菸專欄、無菸教室佈置競賽、無菸公廁等活動。
	學務處
	衛生組
訓育組

	
	加強校園安全巡邏稽查，取締教職員工生之吸菸行為，並嚴禁學校合作社及販賣物品之廠商在校園內販賣各式菸品。
	總務處
	庶務組

	
	運用相關資源，如：家長會、學生社團、教職員社團等，合力推動無菸校園活動，並邀請校園周邊之社區團體及商家加入無菸社區營造活動（如：推動無菸商店、無菸家庭）。
	學務處
	生輔組

	戒菸教育策略
	訂定吸菸教職員工生之戒菸介入計畫，並且針對有意願戒菸之教職員工生提供戒菸相關服務及資源(如:設置戒菸資訊站)、或轉介至專業戒菸機構(如：戒菸門診、戒菸治療團體、戒菸專線、戒菸網站等)。
	人事室
	生輔組

	戒菸教育策略
	可自行辦理或引進衛生與醫療等機構之相關資源，對吸菸學生實施戒菸教育活動，包括戒菸教育團體課程及個別輔導等。
	輔導室
	輔導組

	
	辦理吸菸學生成功戒菸獎勵措施（如：改過銷過）。
	輔導室
	輔導組



